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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黔0525 清申1 号

申请人：翟某，男，1962 年 9 月 2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贵州省毕节市。

申请人：廖某，男，1975 年 4 月 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贵州省毕节市。

二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（特别授权)：吴长松，贵

州谦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二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（特别授权)：刘娟，贵州

谦守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某甲工厂，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。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翟某乙。

第三人：翟某乙，男，1975 年 3 月 24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贵州省毕节市。

第三人：唐某，女，1974 年 1 月 26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。

第三人：韩某，男，1975 年 11 月 20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贵州省毕节市。

申请人翟某、廖某以被申请人某甲工厂解散后逾期未成

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，向我院提出强制清算申请，我院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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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后于 2025 年 2 月 3 日召开听证会。申请人翟某、廖某的

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，被申请人某甲工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

及第三人翟某乙到庭参加了听证会。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翟某、廖某提出申请：1.请求对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某甲工厂合伙期间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；2.请求依法

分割合伙财产，确定各合伙人的应得份额与各合伙人的债务

承担比例。事实与理由：2014 年 2 月，申请人廖某与翟某

乙、韩某共同出资 560 万元，以韩某名义买下某丙工厂、办

理工商变更登记，并约定廖某占 10%、翟某乙占 35%、韩某

占 55%的合伙份额比例。2014 年底，翟某乙将其 15%的合

伙份额转让给申请人翟某；2015 年初，申请人廖某将其 2%

的合伙份额转让给申请人翟某。至此，四合伙人在某丙工厂

的占股比例分别为：翟某 17%、廖某 8%、翟某乙 20%、韩

某 55%。2016 年 12 月 23 日，申请人翟某、廖某与被申请

人翟某乙、韩某四人将某丙工厂转卖,并重新设立某甲工厂，

原合伙份额比例不变，由翟某乙、韩某作为显名合伙人，翟

某乙登记为 45%，韩某登记为 55%。而申请人翟某的 17%、

廖某的 8%作为隐名合伙人，由翟某乙代持。2018 年 10 月

26 日，韩某将其持有的某丁工厂 55%的股份转让给唐某并

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，该厂至今登记在翟某乙、唐某二人名

下。2018 年 11 月 17 日，翟某、廖某、翟某乙补签《某甲

工厂、某丙工厂股份协议》，确认翟某 17%、廖某 8%的合

伙财产份额比例。2017 年中旬，在某甲工厂成立后准备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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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生产时，因 G246 国道修建途经该厂附近，纳雍县相关部

门不准许该厂生产，后该厂被交通运输局征收，翟某乙作为

工商登记的合伙事务执行人与交通运输局对接过征收补偿

工作，包括签订相关征收补偿协议、委托专门机构进行评估

等。但被申请人翟某乙在执行该合伙事务时，未向申请人翟

某、廖某披露征收补偿协议、评估报告等。根据相关部门指

示，某丁工厂的征收款由第三人交通运输局支付一部分，由

第三人某公司支付一部分，现某公司已支付 281.76 万元。

2024 年 10 月，申请人翟某、廖某分别向七星关区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，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黔 0502 民初

17034 号民事判决、（2024）黔 0502 民初 16608 号民事

判决，分别确认了申请人翟某、廖某分别享有某甲工厂 17%

、8%的财产份额。2025 年 10 月，因申请人翟某、廖某分

别再次向纳雍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纳雍县人民法院作出（

2025）黔 0525 民初 5838 号民事调解书，翟某、廖某与翟

某乙、唐某、某甲工厂、韩某自愿达成协议，同意解除合伙

合同关系；同意解散某甲工厂。

被申请人某甲工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第三人翟某乙

发表意见：第一，1.某丙工厂建厂期间翟某乙个人支出费用

总票据 6131810 元，于 2015 年 9 月 19 日移交翟某保管，

因翟某乙多次要求申请人提交此票据给翟某乙无果,现请法

院令申请人翟某把此票据提交返还翟某乙以便内部算账。

2.2015 年后某丙工厂正式生产经营期间，是由申请人翟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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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廖某负责某乙工厂上所有经营管理，请法院令翟某把厂上

收入支出票据和金额提交股东,由四位股东共同签字认可，以

便内部清算算账。申请人在（2025）黔 0525 民初 5838 号

案件中提出对某甲工厂进行清算已被法院明确拒绝。应先由

各股东内部签字认可某乙工厂相关收入和支出票据，才便于

某乙工厂清算工作顺利开展，故被申请人提出异议，不同意

此时进行清算，待韩某、翟某乙、翟某、廖某四位股东内部

票据签字认可后即可立即清算，驳回申请人的清算申请。2.

七星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24）黔 0502 执 16608

号案件中，申请人自述自己变卖砂石料和机器设备以及把出

租的机器设备及租金收回来，否则其负有管理责任和赔偿责

任。3.按照某乙工厂整合规定，申请人应当追加占股 17%、

8%的相应股份投资。某戊工厂办理相关证件过程中，全部是

由翟某乙个人出资。申请人翟某、廖某并未出一分钱，二申

请人不管不问也并未追加投资。综上,各合伙人先作某乙工厂

收入和支出内部结算工作再可以作清算工作。第二，某甲工

厂的债权、债务未清算清楚，需先清算某庚工厂。第三，二

位申请人在原某乙工厂上管理的时候，某乙工厂债权债务要

拿出来四位合伙人签字认可确认。第四，某乙工厂，申请人

并未投资一分钱，全由翟某乙向谭某借支 50 万元再加上翟

某乙自己的费用组建新厂开支。第五，故某壬工厂并未达到

清算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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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查查明：某丙工厂于 2009 年 6 月 25 日在纳雍县

工商行政管部门登记设立，注册资本金为 30 万元，为个人

独资企业，投资人为张某。2013 年 5 月 2 日，经毕节市中

级人民法院（2013）黔毕中民商终字第 18 号民事调解书确

认，王某（郭某甲）给付张某 76 万元，双方经营的某丙工

厂的所有产权（含设备、土地使用权）归属于王某享有。2013

年 8 月 5 日，某丙工厂的投资人变更登记为郭某乙。2014

年 2 月 26 日，郭某乙与韩某签订《某丙工厂资产转让协议

书》，将某丙工厂转让给韩某。同日，某丙工厂的投资人变

更登记为韩某。实际上，某丙工厂是由翟某乙（占 45%的合

伙份额）与韩某（占 55%的合伙份额）合伙经营，后廖某、

翟某先后投入资金参与合伙，翟某乙将其名下的部分合伙份

额转让给廖某、翟某，未进行显名登记。

2016 年期间，因政策问题，纳雍县范围内的某乙工厂

进行整合，需要关闭某丙工厂。翟某乙、韩某、廖某、翟某

约定由原厂某丙工厂所持股份及生产设备和现金共同转移

出资设立某甲工厂，并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经某局批准设

立。2018 年 10 月 26 日，韩某将其持有的某丁工厂 55%的

股份转让给唐某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。2018 年 11 月 17

日，翟某、廖某、翟某乙补签《某甲工厂、某丙工厂股份协

议》，确认翟某 17%、廖某 8%的合伙财产份额比例。2017

年中旬，某甲工厂被纳雍县交通运输局征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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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0 月，申请人翟某、廖某分别向七星关区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，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黔 0502 民

初 17034 号民事判决确认翟某享有某甲工厂 17%份额、作

出（2024）黔 0502 民初 16608 号民事判决确认廖某享有

某甲工厂 8%份额，前述判决分别于 2025 年 1 月 31 日、

2025 年 1 月 3 日生效。

2025 年 10 月，申请人翟某、廖某向本院提起诉讼，经

本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签署调解

协议确认解除翟某、廖某与被告翟某乙、唐某之间的合伙合

同关系、解散某甲工厂，各方一致同意该调解协议自各方在

调解笔录上签字或捺印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院作出（2025）

黔 0525 民初 5838 号民事调解书对前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

。

本院认为，某甲工厂为某合伙企业企业，于 2016 年 12

月 21 日经某局批准设立，于 2017 年中旬被交通运输局征

收，且全体合伙人一致确认解除合伙合同关系、解散某甲工

厂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第八十六条“合伙企

业解散，应当由清算人进行清算。清算人由全体合伙人担任

；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同意，可以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

后十五日内指定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，或者委托第三人，担

任清算人。自合伙企业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未确定

清算人的，合伙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

定清算人”之规定，某甲工厂全体合伙人应当及时成立清算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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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合伙企业进行清算。虽然某甲工厂合伙人登记为唐某、翟

某乙，但从翟某、廖某、翟某乙签订的《某甲工厂、某丙工

厂股份协议》以及七星关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黔 0502

民初 17034 号、（2024）黔 0502 民初 16608 号 2 份生效

民事判决来看，廖某、翟某先后投入资金参与某甲工厂合伙，

分别由翟某乙代持 8%、17%份额。故某甲工厂在解散事由出

现后十五日内未确定清算人自行组织清算的情况下，廖某、

翟某作为合伙人，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清算申请。
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第八十

六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

款第十一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翟某、廖某对某甲工厂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 何百川

  审 判 员  彭朝婷

审 判 员  张  洋

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

法官助理  邹  丽　　

书 记 员  胡  龙


